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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
於
監
察
院
調
查
司
法
院
所
發
布
之
行
政
命
令
或
內
規
，
認
有
違
反
憲
法
第
二
十
三
條

「
法
律
保
留
原
則
」
及
中
央
法
規
標
準
法
，
聲
請
大
法
官
解
釋
一
案
研
究
報
告
。

壹
、
監
察
院
意
見

監
察
院
第
二
屆
第
四
十
六
次
會
議
決
議
，
認
「
司
法
院
在
無
法
律
授
權
之
下
發
布
『
法
院

辦
理
刑
事
訴
訟
案
件
應
行
注
意
事
項
』
等
與
人
民
訴
訟
權
利
或
人
權
有
關
的
行
政
命
令
或
內

規
，
嚴
重
違
反
憲
法
第
二
十
三
條
法
律
保
留
原
則
及
中
央
法
規
標
準
法
」

，
以
該
院
(
八

五
)
院
台
參
甲
字
第
一
四
二
五
七
號
函
聲
請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會
議
解
釋
。

綜
其
調
查
意
見
，
具
體
指
陳
有
下
列
各
項
.. 

一
、
對
立
法
權
之
侵
害.. 

舉
「
辦
理
民
事
訴
訟
事
件
應
行
注
意
事
項
」
、
「
辦
理
強
制
執
行
事
件
應
行
注
意
事
項
」
、

「
民
事
保
全
程
序
事
件
處
理
要
點
」
、
「
法
院
辦
理
民
事
調
解
暨
簡
易
訴
訟
事
件
應
行
注
意

事
項
」
、
「
法
院
辦
理
民
事
事
件
證
人
鑑
定
人
日
費
旅
費
及
鑑
定
費
支
給
要
點
」
、
「
家
事

第
一
頁



事
件
處
理
辦
法
」

法提
院示
辦民
理事
刑強

在制

「
法
院
適
用
鄉
鎮
市
調
解
條
例
應
行
注
意
事
項
」

執
行
改
進
事
項
」

、
「
提
示
法
院
拍
賣
不
動
產
執
行
點
交
改
進
事
項
」

案
件
應
行
注
意
事
項
」
、
「
法
院
辦
理
刑
事
訴
訟
案
件
被
告
具
係
責
付
辦
法
」

「
法
院
辦

理
刑
事
訴
訟
簡
易
程
序
案
件
應
行
注
意
事
項
」
等
十
二
種
為
例
。
謂
司
法
院
制
定
上
開
內
規

以
取
代
施
行
細
則
，
然
上
開
內
規
既
非
授
權
命
令
，
亦
非
法
規
命
令
，
於
其
中
所
規
定
者
，

且
不
乏
屬
於
憲
政
層
次
之
人
權
法
益
，
你
對
立
法
權
之
侵
害
。

二
、
妨
礙
司
法
權
獨
立

舉
「
各
級
法
院
辦
案
期
限
規
則
」

「
各
級
法
院
辦
理
重
大
刑
事
案
件
速
審
速
結
注
意
事

項、

、
「
各
級
法
院
律
師
閱
卷
規
則
」
、

「
台
灣
地
區
土
地
房
屋
強
制
執
行
聯
繫
辦
法
」

、

「
未
繼
承
登
記
不
動
產
辦
理
強
制
執
行
聯
繫
要
點
」
等
五
種
為
例
。
謂
上
開
規
則
、
要
點
像

審
判
權
運
作
上
所
必
要
者
，
卻
非
由
審
判
機
關
自
行
制
定
，
反
由
職
司
司
法
行
政
之
司
法
院

發
布
，
形
成
主
、
從
易
位
的
現
象
，
對
司
法
權
獨
立
產
生
妨
礙
。

三
、
將
「
人
權
」
在
法
律
體
系
中
之
保
障
地
位
低
貶

第
二
頁



舉
「
辦
理
民
事
訴
訟
事
件
應
行
注
意
事
項
」

「
法
院
辦
理
刑
事
訴
訟
被
告
具
保
責
付
辨

法

、
「
法
院
辦
理
刑
事
訴
訟
案
件
應
行
注
意
事
項
」
等
三
種
為
例
。
謂
上
聞
法
規
命
令
你

由
機
關
內
部
自
行
作
成
，
欠
缺
民
主
程
序
且
過
程
較
不
周
廷
，
由
內
部
作
成
易
受
機
關
的
本

位
主
義
影
響
，
而
外
界
又
無
從
參
與
意
見
，
對
人
權
的
保
障
過
於
薄
弱
。

四
、
屬
司
法
行
政
體
系
之
內
規
欠
缺
救
濟
途
徑

舉
「
辦
理
民
事
訴
訟
事
件
應
行
注
意
事
項
」

、
「
法
院
辦
理
刑
事
訴
訟
案
件
被
告
其
保
責
付

辦
法
」

「
各
級
法
院
辦
案
期
限
規
則
」
等
三
種
為
例
。
謂
各
該
內
規
分
別
以
辦
法
、
注
意

事
項
、
規
則
等
型
態
出
現
，
欠
缺
救
濟
管
道
。

貳
、
研
究
意
見

綜
據
上
述
監
察
院
調
查
意
見
，
針
對
其
中
第
一
、
三
、
四
項
分
別
指
摘
「
司
法
院
制
定
大

量
行
政
內
規
之
現
象
，
條
對
立
法
優
位
主
義
之
侵
害
、
貶
低
人
權
、
欠
缺
救
濟
途
徑
」
等

情
，
研
究
司
法
院
所
訂
頒
之
各
種
與
行
政
命
令
或
內
規
，
是
否
有
上
開
情
事
?
並
針
對
上
述

調
查
意
見
二
指
摘
「
由
職
司
司
法
行
政
之
司
法
院
發
布
審
判
權
運
作
上
所
必
要
之
規
則
或
辦第

三
頁



法
，
形
成
主
、
從
易
位
的
現
象
」
等
情
，
闡
述
司
法
院
應
其
有
訂
頒
行
政
命
令
或
內
規
之
權

限

一
、
司
法
院
所
訂
頒
之
如
監
察
院
指
陳
事
項
一
等
各
種
行
政
命
令
或
內
規
，
有
無
對
立
法
權
產
生

侵
害
?

按
司
法
院
職
掌
司
法
行
政
監
督
，
於
法
院
組
織
法
第
十
一
章
第
一
百
十
條
、
第
一
百
十
二
條

分
別
定
有
明
文
。
第
一
百
十
條
規
定
.. 

「
各
級
法
院
行
政
之
監
督
，
依
左
列
規
定
.. 

一
、
司
法
院

院
長
監
督
各
級
法
院
及
分
院
。
二
、

.........• 

」
'
第
一
百
十
二
條
第
一
款
規
定
.. 

「
依
前
二

條
(
含
第
一
百
十
條
)
規
定
有
監
督
權
者
，
對
於
被
監
督
之
人
員
得
為
左
列
處
分
.. 

一
、
關
於
職

h們
是
以
司
法
院
於
此
法
源
基
礎

務
上
之
事
項
，
得
發
命
令
使
之
注
意
。
二
、
.•........ 

。
」

下
，
原
即
有
訂
頒
各
種
命
令
或
要
點
內
規
，
促
使
法
官
或
其
他
人
員
注
意
之
權
利
。

監
察
院
指
陳
事
項
一
所
示
之
十
二
種
行
政
規
章
，
即
「
辦
理
民
事
訴
訟
事
件
注
意
事

項

「
辦
理
強
制
執
行
事
件
應
行
注
意
事
項
」

「
辦
理
提
存
及
領
取
提
存
物
(
款
)
須

、

、

第
四
頁



失口

L一

、

「
法
院
辦
理
民
事
調
解
暨
簡
易
訴
訟
事
件
應
行

「
民
事
保
全
程
序
事
件
處
理
要
點
」

、

注
意
事
項
」

「
法
院
辦
理
民
事
事
件
證
人
、
鑑
定
人
日
費
、
旅
費
及
鑑
定
費
支
給
要
點
」

、

「
家
事
事
件
處
理
辦
法
」
、
「
法
院
適
用
鄉
鎮
市
調
解
條
例
應
行
注
意
事
項
」

「
提
示
民
事
強

制
執
行
改
進
事
項
」

「
提
示
法
院
拍
賣
不
動
產
執
行
點
交
改
進
事
項
」

「
法
院
辦
理
刑
事

訴
訟
案
件
應
行
注
意
事
項
」

「
法
院
辦
理
刑
事
訴
訟
案
件
被
告
具
保
責
付
辦
法
」

、

法

、

院
辦
理
刑
事
訴
訟
程
序
案
件
應
行
注
意
事
項
」
等
，
即
成
你
司
法
院
基
於
前
揭
法
源
基
礎
所
制

定
。
各
該
注
意
事
項
及
要
點
，
僅
是
將
法
院
實
務
上
辦
理
氏
事
、
刑
事
、
強
制
執
行
等
事
件

所
應
遵
守
之
法
律
規
定
，
及
歷
來
值
得
參
考
之
判
例
、
解
釋
予
以
彙
整
，
供
作
法
官
及
承
辦

人
員
之
參
考
，
提
醒
法
官
及
工
作
人
員
注
意
而
已
，
在
每
點
、
每
項
內
容
，
或
有
判
解
決
議

可
據
，
或
為
闡
述
法
條
要
匕
日
提
示
要
領
。
各
該
注
意
事
項
之
末
大
部
分
均
有
括
弧
註
記
出

處
，
以
示
根
據
，
並
未
逾
越
各
有
關
法
律
如
民
事
訴
訟
法
、
刑
事
訴
訟
法
、
強
制
執
行
法
等

之
規
定
，
並
非
該
項
本
身
作
何
規
定
，
白
無
對
立
法
權
產
生
侵
害
之
可
言
。

司
法
院
前
於
八
十
五
年
三
月
十
六
日
以
(
八
五
)
院
台
參
字
第

O

二
四
一
六
號
函
復
監

第
五
頁



察
院
檢
附
之
研
究
報
告
內
，
已
舉
「
法
院
辦
理
刑
事
訴
訟
案
件
被
告
具
保
責
付
要
點
」

「
法
院
辦
理
刑
事
訴
訟
案
件
應
行
注
意
事
項
」

之
內
容
，
與
「
刑
事
訴
訟
法
」

內
容
之
比

較
，
用
以
說
明
土
問
具
係
責
付
要
點
與
應
行
注
意
事
項
僅
在
就
刑
事
訴
訟
法
所
定
內
容
加
以

LP 

闡
明
、
補
充
或
提
示
而
已
(
屆
比
附
件
命
)

。
茲
再
舉
「
辦
理
民
事
訴
訟
事
件
應
行
注
意
事

項
」
與
「
民
事
訴
訟
法
」

之
比
較
及
「
辦
理
強
制
執
行
事
件
應
行

、

「
民
事
訴
訟
費
用
法
」

注
意
事
項
」
與
「
強
制
執
行
法
」

之
比
較
等
兩
例
，
對
照
說
明
如
左

.. 

民
事
訴
訟
法
(
簡
稱
民
訴
法
)
或
辦
理
民
事
訴
訟
事
件
應
行
注
意
事
一

民
事
訴
訟
費
用
法
項
一

氏
訴
法
第
一
百
十
六
條
當
事
人
書
狀
，
除
除
一
第
一
項
注
意
程
式
法
院
收
受
一
本
項
條
針
對
民
訴
法
第
一
百

別
有
規
定
外
，
應
記
載
左
列
各
款
事
項

.. 

一
書
狀
人
員
須
於
各
種
書
狀
應
備
一
十
六
條
、
一
百
十
七
條
、
第

一
、
當
事
人
姓
名
、
性
別
、
年
齡
、
職
業
及
住
一
之
程
式
大
體
了
解
，
遇
有
當
事
一
一
百
十
九
條
、
第
一
百
二
十

所
或
居
所
;
當
事
人
為
法
人
或
其
他
團
體
一
人
遞
送
之
書
狀
不
合
程
式
，
就
三
條
等
規
定
，
提
示
法
院
收

者
，
其
名
稱
及
事
務
所
或
營
業
所
。
一
中
如
住
居
所
未
記
載
明
確
或
未
一
受
書
狀
人
員
於
收
受
書
狀
當

二
、
有
法
定
代
理
人
、
訴
訟
代
理
人
者
，
其
姓
一
合
法
簽
名
者
，
應
加
以
指
示
請
一
時
，
應
即
時
注
意
之
各
種
情

名
、
性
別
、
年
齡
、
職
業
及
住
所
或
居
所
一
其
當
場
或
攜
回
補
正
。
其
未
添
一
況
。
其
目
的
在
使
當
事
人
於

具
必
要
之
繕
本
者
，
亦
同
。
但
一
遞
送
書
狀
當
時
能
即
時
獲
得

三
、
訴
訟
之
標
的
。
當
事
人
不
肯
補
正
時
，
仍
應
收
一
訴
訟
輔
導
，
兔
其
多
次
往
返

四
、
應
為
之
聲
明
或
陳
述
。
受
，
而
於
狀
面
黏
簽
記
明
其
事
一
奔
波
之
苦
，
亦
可
減
少
當
事

五
、
供
證
明
或
釋
明
用
之
證
據
。
由
，
俾
法
官
注
意
。
(
氏
訴
法
一
人
因
不
譜
法
令
致
所
請
求
之

內
容
比
較

第
六
頁

及



第
七
頁

民 民 民 八七六
視 補當 正有訴 方令 他，訴 按人於訴 '、、、

其 正事 。其法 法月吐'J 造除法 指代書法 年法附
補書。人因 他第 院人提第 印書狀第 、院屬 民

正狀住命欠一 者項數出一 。姓內一 月。文 事
之之居補缺百 為繕，於百 名簽百 、 件

訴

書欠法正者二 準本提法十 '名十 日 及
民訟

狀缺 院欠 '十 。與出院九 由;七 。 主 事法

, , 所缺 審一 書繕者條 當其條 件 訴(

與經 在， 判條 狀本外 事不 。
訟簡

最於 地得 長 有。'書 人能當 費稱

初期 者將 應書 不 應狀 或簽事
用民

提問 ，書 定狀 符 按及 代名人
法訴

出 內 得狀 其不 時 應其 理者或
法

同幸福 、J
命發 間合 ' 受附 人，代 或

。
正 其還 命程 ιA 送屬 蓋得理
者 到 其式 提 達文 章使人

' 場如 補或 出 之件 或他應

項辦
一一 理

一 一 民
'，--'L、- 事
"-../ 訴

、

一
訟

一 事

七 件

、
應

一 行
一

注

九 意
事

、

保民事
障、件

人利被
權民駁

內
。之回

4阱~
規之

定危
比

'機
較

正。

戶丹此

以便，



第
八
頁

民 民 (民

' 是豆， 言斥 應住書 浩日具繕用訴 條各事

應拉法 表、或 繁並節本所法 文種訴

向定第 明居其主難名本或執第 略訴訟 民

該送一 該所他 以押，影之一 )訟費 事
代達百 證或證人備、摘本文百 標用

訴

收代三 人保物於錄印錄;書十 的法
民訟

人收十 姓管者書者記該其者八 價第 事法

為人三 名之，狀，;部僅'條 額一
訴(

送，條 及機應內得如分引應: 費條
訟簡

達向 住關表引祇文及用添當 用至 費稱
。受- 當 、;明用表書其一具事 之第 用民

法訴
訴事 戶居丹引執非盟吾λ 條所部該人 徵一

收十 法
法人 。用有其文他載分文於 、.../

院或 證人所書造年者書書 及 海 或

陳代 人姓執 所、，原狀 計
明王里 者名之 知月得本內 算

者人 ，及文 或、祇或引 ' 

第 第 第 項辦
所代四 訴得提文狀三 訟者費裁之人二 理

、理項 法責出書內項 費，額判規員項 民

事人 一令者或之 用送數費定須 事
務在代 一另，其附收 法請，者，了計 訴

戶丹法收 八購應他屬受 二法遇，依解算
訟

及院送
'-..../ 子官有即書有費 事狀即證文附

營所達 紙一物件件 一指計由狀關用 件

業在 送併如或 二示算其內徵 應

所地當 交收隨所經 (方計容收收 行
者無事 。受同引記 民法算，裁受 ?主

'住人 ~ ，書用明 事不裁應、判書 意
於居或 民不狀之書 訴明判徵費狀 事

，人本 ，人本 題逾民助，解提價本
未員項 未員項 。越， ，俾有示額項

及注為 及注為 民絲其能關收費靜、

其意提 其意提 事毫用即徵受用針
內

他便示 他便示 訴未意時收書之對
嚕z.

。民法 。民法 訟及亦提裁狀徵各

服院 服院 費其在供判人收種
比

較
務收 務收 用他便當費員及訴

之受 之受 法，民事之應計訟
規書 規書 之更、人規先算標
定狀 定狀 問無禮協定了，的



第
九
頁

一 民 無
、期之列訴 相 交、書而 命無

訴悶。各法 對 付事，陳其住
訟先但款第 應 文務言主明如於、當 民

事命其情二 之 書所明者不一居事 事
件補情形百 法 時或該，於定所人

訴

不正形之四 條 '營當法前期、或 民訟

屬:可一十 ' 視業事院項問事代 事法

普 以者九 純 為所人書期內及理
訴(

通補，條 係、 送，或記悶，營人
訟簡

法正法 提 達交代官內拈業於 費稱|
院者院原 面星 之付理得指定所受 用民|

之 ，應告 :主 時郵人將定送者訴 法訴

權 審以之 意 。政之應送達，法 法

限 判裁訴 之 機住送達代收 審院
、..../

者長定， 規
關、達代人判所

。 尤p忌，

應駁有 ，居之收。長在
。

定回左 以所文人 得地

第 - 一第 項辦!
一 理|合調詞院六 、 、五 )陳應最

法查辦對項 無逕俘、收者受應法項 報告初 民
之其論於 須送人受，聲即院 法以遞 事
情是期原一 經承關當亦請分收案 院宜送

訴

形否日告審 由辨於事同或案受件 。速書
訟

而合前之調 法法訴人。聲，當與 (指狀 事
可法，訴查 院官訟或 明勿事書

民定時 件

以。應， 其或之其 書使人狀 訴送， 應

補如先在第
他民書他， 而延訴之

法達收 行
正認據拍一

長事狀訴 應擱狀分
一代受 ?主

者有書定審
官庭，訟分。後配

三收人 意
，應關 案收， 事，不狀言法 三人員

保義本 ，人本
障，項 未員項

人防所 及注為
民止訂 其意提

內
權濫靜、 他便示

益權在 民法
信z.

。駁闡 服院
比

較
回釋 務收

'法 之受
用條 主見書

以要 定狀



民
訴
法
第
二
十
八
條
訴
訟
之
全
部
或
一
部
，

法
院
認
為
無
管
轄
權
者
，
依
原
告
聲
請
或
依

職
權
以
裁
定
移
送
於
其
管
轄
法
院
。

移
送
訴
訟
之
聲
請
被
駁
回
者
，
不
得
聲

明
不
服
。

民
訴
法
第
二
十
五
條
被
告
不
抗
辦
法
院
無
管

轄
權
，
而
為
本
案
之
辯
論
者
，
以
其
法
院
為

民
事
訴
訟
法
(
簡
稱
民
訴
法
)
或

民
事
訴
訟
費
用
法

二
、
訴
訟
事
件
不
屬
受
訴
法
院
管
轄
而
不
能
為

第
二
十
八
條
之
裁
定
者
。

三
、
原
告
或
被
告
無
當
事
人
能
力
者
。

四
、
原
告
或
被
告
無
訴
訟
能
力
，
未
由
法
定
代

理
人
合
法
代
理
者
。

五
、
由
訴
訟
代
理
人
起
訴
，
而
其
代
理
權
有
欠

缺
者
。

六
、
起
訴
不
合
程
式
或
不
備
其
他
要
件
者
。

七
、
起
訴
違
背
第
二
百
五
十
三
條
、
第
二
百
六

十
三
條
第
二
項
之
規
定
，
或
其
訴
訟
標
的

為
確
定
判
決
之
效
力
所
及
者
。

原
告
之
訴
，
依
其
所
訴
之
事
實
，
在
法

律
上
顯
無
理
由
者
，
法
院
得
不
經
言
詞
辯
論

逕
以
判
決
駁
回
之
。

辦
理
民
事
訴
訟
事
件
應
行
注
意
事

項
例
如
能
力
、
代
理
權
、
起
訴
程

式
有
欠
缺
時
，
應
速
定
期
間
命

其
補
正
，
不
應
率
以
裁
定
駁
回

。
若
原
告
不
遵
命
補
正
，
或
其

欠
缺
本
屬
不
能
補
正
者
，
例
如

對
於
行
政
處
分
上
之
爭
執
，
普

通
法
院
無
審
判
權
，
原
告
誤
向

普
通
法
院
起
訴
峙
，
無
須
指
定

言
詞
辯
論
期
日
及
通
知
被
告
答

辯
，
逕
以
裁
定
駁
回
其
訴
。

原
告
起
訴
時
未
繳
裁
判
費

或
所
繳
裁
判
費
不
足
額
者
，
應

先
以
裁
定
命
其
補
繳
後
再
行
分

案
;
分
案
後
，
承
辦
法
官
仍
應

切
實
審
核
，
其
不
足
額
者
，
仍

得
命
其
補
繳
。

法
院
對
於
原
告
起
訴
之
事

件
無
管
轄
權
者
，
應
依
原
告
聲

請
或
依
職
權
，
以
裁
定
移
送
於

管
轄
法
院
，
此
項
聲
請
祇
限
於

原
告
，
被
告
僅
得
抗
辯
法
院
無

管
轄
權
，
法
院
如
認
其
抗
辯
為

第
十
頁

內
容
比
較



民 民 民
訴 就交 '事 法二訴有

法 訴易 由訴 定十法管

第
訟價核法訟 有四第轄 民

四 標額定院費 專條二權 事
百 的為訴核用 屬、十之

訴

四 所準訟定法 管第六法 民訟

十 有;標。第 轄二條院 事法
- 之無的 四 之十之。

訴(

一
條 利交之條 訴五規

訟簡

益易價 訟條定 費稱

提 為價額 訴 ' 用民
'-../ 

起 準額， 訟 不之前
法訴

上 。
者以

通 法
訴

標 用規二 、.../

，起 的 之定條 或
。 以訴 之 。， r--, 

原日寺 價 方令才告

告之 額 本第

第 第 項辦
九法價額地書 標交起 之及有序額七 、民終不 理
點四額證價狀 的易訴 覆第關及之項 二訴局當 民
)之明證時因所價時核核三，能多 六法判日寄 事

上 參，明，不有額之定。審務否寡訴 '-../ -洪 訴

一 , 
訴 考作書宜動之者交訴 法須受，訟 四內才尋 t~ 
審 (為、告產利，易訟 院切上與價 九說為 事
查 氏審房知涉益以價標 並實訴應額 、明中 件

訟為 的應審第行
二其間 應事核屋當者串準串原額 之 為核三何訴

上 訴訴稅事，。告為價 公，審種訟 八理判 行

訴 訟訟單人於 就準額 平第之訴標 由決 注

意事 費標等提收 訴， , 通二利訟的 二。或
事

件 用的價出受 訟無以 當審益程價 五(於

本 權甚其當說標本
項 益明靜、事明的項

靜、 ，提人切價勞、
f足 用示之實額促

內
請 意參訴審審請

4阱~
法 在考訟核核法

第 保資利與之官
比

較十 障料益否規注

頁
|意; 當之甚，定意

上 事性鉅影，訴
訴 人質，響並訟



民

事
訴

民訟

事法
訴(

訟筒

費稱
用民
法訴

法
、../

或

項辦
四議為為 查法， 理

四處已上 。，原 民
四理提訴依 上審 事
。。起而民 訴法 訴

)(上誤事 審院 訟

民訴為訴 法應 事
訴，異訟 院審 件
法不言義法 亦查 應

四得者規 應其 行
四率，定 注是 ?主

二以應， 意否 意

異視應 審合 事

他保要

。障件
當審

事核
內

人之
權規

4阱~

益定
比

較, , 
未用

及意
其在

第 第
'十 即， ，制十

除八 由或執執六

法條 執言俞行行條

律 行知法事
強

另強 法債院件債
有制 2 權得得務

制

執
規執 銷人才告提人

行
定行 強經示起或

法
外程 制其其異第

'序 執同另議三
不開 f戶丁 意行之人
停始 。後起訴就

止後 '訴時強

一第 第 辦
、九 債撤宜行 /\.... 理
債項 務銷先事債 項 強

務 人強勸件 制

人關 或制告，權關 執
女口方令 第執債得人於 行
受第 三行權提或第 事
破十 人，人起第十 件
產八 另-== ...>- 應不，異二/、
之條 行得俾議人條 行
宣部 起率得之就部 注
告分 訴行其訴強分 意, . 

指同日寺制﹒ 事
其

示意，執 項

，本 端雙所本

提項 。方訂項

示餘 當，靜、

具針 事提針
體對 人示對
案停 和法強 內

例止 諧官制 4且~

之強 息應執 比
各制 事力行 較
別執 ，求法

處行 不強第

理之 濫制十

情程 是支執六
形序 訟行條

第
十
二
頁



強
制
執
行
法
辦
理
強
制
執
行
事
件
應
行
注
意
事
項

強
制
執
行
。
屬
於
破
產
財
團
之
財
產
，
除
債

有
回
復
原
狀
之
聲
請
，
或
提
起
一
權
人
行
別
除
權
者
外
，
應
即
停

再
審
或
異
議
之
訴
，
或
對
於
和
解
一
止
強
制
執
行
程
序
，
並
通
知
債

為
繼
續
審
判
之
請
求
，
或
提
起
宣
一
權
人
。

告
調
解
無
效
之
訴
、
撤
銷
調
解
之
了
一
、
債
務
人
不
能
清
償
債
務
，
依
破

訴
，
或
對
於
許
可
強
制
執
行
之
裁
一
產
法
向
法
院
聲
請
和
解
，
經
法

定
提
起
抗
告
時
，
法
院
因
必
要
情
一
院
裁
定
許
可
，
或
向
商
會
請
求

形
或
依
聲
請
定
相
當
並
確
實
之
擔
一
和
解
，
經
商
會
同
意
處
理
時
，

保
，
得
為
停
止
強
制
執
行
之
裁
定
一
其
在
法
院
裁
定
許
可
前
或
商
會

同
意
處
理
前
成
立
之
債
權
，
除

有
擔
保
或
優
先
權
者
外
，
對
於

債
務
人
不
得
開
始
或
繼
續
強
制

執
行
程
序
，
並
通
知
債
權
人
。

三
、
債
務
人
為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而
經

法
院
裁
定
准
予
重
整
者
，
應
即

停
止
強
制
執
行
程
序
，
並
通
知

債
權
人
。

四
、
依
本
法
第
十
八
條
第
二
項
裁
定

停
止
強
制
執
行
之
權
限
，
惟
審

判
法
院
有
之
，
執
行
法
院
並
無

此
項
權
限
。
其
停
止
強
制
執
行

之
裁
定
，
如
以
提
供
擔
保
為
停

止
強
制
執
行
之
條
件
者
，
在
提

內
容
比
較

，
目
的
在
避
免
發
生
錯
誤
，
其
為
參

考
資
料
之
性
質
甚
明
，
未
及
其
他
。

第
十
三
頁



辦
理
強
制
執
行
事
件
處
行
注
意
事
項
一

供
擔
保
以
前
，
不
得
停
止
強
制
一

執
行
。
一

五
、
當
事
人
對
於
停
止
強
制
執
行
之
一

裁
定
提
起
抗
告
時
，
執
行
法
院
一

應
注
意
本
法
第
三
十
條
之
一
準
一

用
民
事
訴
訟
法
第
四
百
九
十
一
一

條
第
二
項
、
第
三
項
規
定
，
在
一

有
停
止
該
裁
定
執
行
之
裁
定
前
一

，
執
行
程
序
應
停
止
進
行
。
一

第
十
九
條
執
行
法
院
對
於
強
制
執
一
第
九
之
一
項
關
於
第
十
九
條
部
分
一
本
項
條
針
對
執
行
事
件
之
調
查
程
序

行
事
件
，
認
有
調
查
之
必
要
時
，
一

.. 

了
闡
述
法
條
要
義
，
除
在
確
保
債
權

得
命
債
權
人
查
報
或
依
職
權
調
查
一
執
行
法
院
對
債
務
人
之
財
產
一
人
權
益
外
，
並
防
止
濫
權
調
杏
了
其

之
。
一
狀
況
，
應
注
意
調
杏
了
認
有
必
要
一
為
參
考
資
料
之
性
質
甚
明
。

執
行
法
院
得
向
稅
捐
及
其
他
有
一
時
，
得
逕
依
職
權
行
之
。
債
權
人
一

關
機
關
、
團
體
或
知
悉
債
務
人
財
一
聲
請
執
行
法
院
依
本
條
第
二
項
調
一

產
之
人
調
查
債
務
人
財
產
狀
況
，
一
查
時
，
宜
予
准
許
，
但
調
查
所
得
一

受
調
查
者
不
得
拒
絕
。
但
受
調
查
一
資
料
，
除
執
行
債
權
人
得
於
執
行
一

者
為
個
人
時
，
如
有
正
當
理
由
，
一
必
要
範
圍
內
使
用
外
，
仍
應
注
意
一

不
在
此
限
。
稅
捐
稽
徵
法
第
三
十
三
條
等
有
關
一
法
律
保
密
之
規
定
，
不
得
九
許
其
一

他
人
員
閱
覽
。

強
制
執
行
法

內
容
比
較

第
十
四
頁



由
以
上
比
較
觀
之
，
上
開
注
意
事
項
及
內
規
，
並
未
逾
法
律
規
定
之
範
園
，
其
功
能
僅

在
提
醒
法
官
或
有
關
人
員
、
於
適
用
法
律
時
，
應
為
當
事
人
之
方
便
著
想
，
儘
量
使
氏
、
利

氏
，
保
障
人
民
權
益
，
並
避
免
發
生
錯
誤
，
故
其
為
指
導
、
提
示
之
功
能
甚
為
明
顯
，
並
無

侵
害
立
法
權
可
言
。

二
、
司
法
院
所
訂
頒
之
如
監
察
院
指
陳
事
項
三
等
各
種
行
政
命
令
或
內
規
，
有
無
低
貶
人
權
?

監
察
院
指
陳
事
項
三
所
示
之
三
種
行
政
規
章
，
即
「
辦
理
民
事
訴
訟
事
件
應
行
注
意
事

項

「
法
院
辦
理
刑
事
訴
訟
被
告
具
係
責
付
辦
法
」

、

「
法
院
辦
理
刑
事
訴
訟
案
件
應
行

、

注
意
事
項
」

，
經
本
文
以
前
述
對
照
表
比
較
結
果
，
較
諸
法
律
更
為
嚴
謹
，
重
視
人
權
之
用

心
尤
有
過
之
，
應
無
貶
低
人
權
之
虞
。

三
、
司
法
院
所
訂
頒
之
如
監
察
院
指
陳
事
項
四
等
各
種
行
政
命
令
或
內
規
，
是
否
欠
缺
救
濟
管

道
?

監
察
院
指
陳
事
項
四
所
列
之
三
種
行
政
規
章
，
即
「
辦
理
民
事
訴
訟
事
件
應
行
注
意
事

第
十
五
頁



項

「
法
院
辦
理
刑
事
訴
訟
案
件
被
告
具
保
責
付
辦
法
」

、

「
各
級
法
院
辦
案
期
限
規

、

貝lj
L一一

，
其
中
前
二
者
僅
條
提
示
法
官
及
承
辦
人
員
應
注
意
遵
守
之
規
定
，
為
參
考
資
料
之
性

質
，
已
如
前
所
述
，
各
該
注
意
事
項
或
辦
法
本
身
並
未
作
何
規
定
，
自
不
可
能
發
生
於
適
用

之
後
，
對
人
民
權
益
發
生
侵
害
之
問
題
，
自
史
無
欠
缺
救
濟
管
道
的
問
題
。
至
於
「
各
級
法

院
辦
案
期
限
規
則
」

，
其
制
定
緣
由
條
因
社
會
對
於
法
官
之
期
望
甚
殷
'
為
兔
法
官
因
故
延

滯
辦
案
期
限
，
造
成
「
遲
來
的
正
義
並
非
正
義
」
之
遺
憾
，
司
法
院
乃
本
於
司
法
行
政
監
督

權
，
制
定
對
法
官
辦
案
期
限
之
規
範
'
以
促
使
法
官
及
時
處
理
案
件
，
其
目
的
正
是
在
保
障

人
民
權
益
，
白
無
欠
缺
救
濟
管
道
的
問
題
。

四
、
司
法
院
有
無
制
定
行
政
命
令
或
內
規
之
權
限
?

(
一
)
前
言

研
究
司
法
院
有
無
制
定
行
政
命
令
或
內
規
權
之
問
題
，
其
重
要
關
鍵
，
在
於
司
法
院
制
定
各

該
行
政
命
令
及
內
規
有
無
對
立
法
權
產
生
侵
害
?
按
立
法
與
司
法
誠
然
應
有
分
際
，
但
其
分
際
究

屬
如
何
?
可
由
憲
法
的
解
釋
、
憲
政
的
體
制
、
事
實
上
的
需
要
等
三
方
面
申
論
之
。

第
十
六
頁



(
二
)
從
憲
法
的
解
釋
論
司
法
院
之
定
位

我
國
憲
法
第
七
十
七
條
規
定

.. 

「
司
法
院
為
國
家
最
高
司
法
機
關
，
掌
理
民
事
、
刑
事
、

行
政
訴
訟
之
審
判
，
及
公
務
員
之
懲
戒
。
」

，
可
見
司
法
院
所
掌
理
者
，
乃
為
「
審
判
」
及

「
懲
我
」
事
頃
，
憲
法
並
非
規
定
「
司
法
院
為
國
家
最
高
司
法
行
政
機
關
」

，
實
設
計
司
法

院
為
國
家
最
高
審
判
機
闕
，
司
法
院
應
實
際
掌
理
各
種
審
判
及
懲
戒
事
務
。
所
以
氏
國
三
十

六
年
三
月
三
十
一
日
國
民
政
府
公
布
之
「
司
法
院
組
織
法
」

，
除
於
第
三
條
第
一
項
規
定
.. 

「
司
法
院
設
大
法
官
會
議
，
以
大
法
官
九
人
組
織
之
，
行
使
解
釋
憲
法
並
統
一
解
釋
法
律
命

令
之
職
榷
。
」
外
，
更
於
第
四
條
規
定

.• 

「
司
法
院
設
民
事
庭
、
刑
事
庭
、
行
政
裁
判
庭
及

公
務
員
懲
戒
委
員
會
。
前
項
各
庭
會
之
組
織
，
另
以
法
律
定
之

o

」
'
乃
落
實
憲
法
所
設
計

之
制
度
。
目
前
司
法
院
除
分
設
民
事
廳
、
刑
事
廳
、
行
政
訴
訟
及
懲
戒
廳
、
司
法
行
政
廳
共

四
廳
掌
理
司
法
行
政
業
務
外
，
另
有
大
法
官
掌
理
解
釋
憲
法
啟
一
統
一
解
釋
法
律
及
命
令
、
組

成
憲
法
法
庭
審
理
政
黨
違
憲
之
解
散
事
頃
，
最
高
法
院
以
下
各
級
法
院
掌
理
氏
、
刑
事
審
判

案
件
，
行
政
法
院
掌
理
行
政
訴
訟
事
件
，
及
公
務
員
懲
戒
委
員
會
掌
理
公
務
員
之
懲
戒
，
以第

十
七
頁



上
各
機
關
均
隸
屬
於
司
法
院
，
故
司
法
院
實
仍
具
審
判
機
關
性
質
，
並
無
疑
義
。
此
觀
諸
民

國
四
十
九
年
八
月
十
五
日
司
法
院
釋
字
第
八
十
六
號
解
釋
「
憲
法
第
七
十
七
條
所
定
司
法
院

為
國
家
最
高
司
法
機
關
掌
理
民
事
刑
事
訴
訟
之
審
判
你
指
各
級
法
院
民
事
刑
事
訴
訟
之
審
判

而
言
高
等
法
院
以
下
各
級
法
院
及
分
院
既
分
掌
民
事
刑
事
訴
訟
之
審
判
自
亦
應
隸
屬
於
司
法

院
」
之
內
容
，
即
已
釋
示
甚
明
，
則
有
關
司
法
事
務
之
規
則
，
不
分
審
判
或
行
政
事
務
，
原

則
上
悉
由
司
法
院
制
定
，
例
外
於
各
級
法
院
、
行
政
法
院
或
公
務
員
懲
戒
委
員
會
就
各
該
審

判
有
關
之
業
務
，
自
行
制
定
有
關
規
則
後
，
送
司
法
院
核
備
，
均
無
違
法
之
虞
。

(
三
)
從
憲
政
的
體
制
論
司
法
院
有
無
制
定
行
政
命
令
或
內
規
之
權

按
美
國
最
高
法
院
經
國
會
之
授
權
，
有
制
訂
聯
邦
民
事
訴
訟
及
聯
邦
刑
事
訴
訟
等
規
則

之
權
限
，
該
規
則
經
國
會
核
備
後
，
其
有
法
律
之
效
力
。
另
依
日
本
憲
法
第
七
十
七
條
規

定
，
日
本
最
高
裁
判
所
就
訴
訟
相
關
程
序
、
律
師
、
法
院
內
部
規
範
及
司
法
事
務
處
理
相
關

事
頃
，
享
有
制
訂
規
則
之
權
限
。
最
高
裁
判
所
得
將
與
下
級
法
院
有
關
規
則
之
制
訂
權
限
，

委
授
下
級
法
院
行
使
口
故
日
本
最
高
裁
判
所
之
規
則
制
訂
權
亦
條
憲
法
所
賦
予
之
權
限
，
其第

十
八
頁



所
制
訂
之
規
則
具
有
法
律
之
效
力
。
一
般
認
為
，
日
本
憲
法
所
以
明
認
最
高
裁
判
所
有
規
則

制
定
權
，
以
你
基
於
對
司
法
自
主
性
、
司
法
自
治
之
尊
重
，
籍
以
確
保
司
法
權
獨
立
，
是
以
依

各
先
進
國
家
之
憲
制
，
使
司
法
機
關
擁
有
規
則
制
定
權
，
並
未
損
及
如
美
國
國
會
、
日
本
國
人
曾
為

最
高
立
法
機
關
之
地
位
。

我
國
司
法
機
關
現
行
之
規
則
制
訂
權
，
係
由
司
法
院
為
之
，
與
前
述
外
國
立
法
例
有
所

不
同
。
如
前
所
述
，
現
制
司
法
院
為
最
高
司
法
機
關
，
最
高
法
院
、
行
政
法
院
、
公
務
員
懲

戒
委
員
會
分
掌
氏
刑
事
訴
訟
、
行
政
訴
訟
及
公
務
員
懲
戒
之
終
級
審
判
，
有
關
司
法
事
務
之

規
則
，
原
則
上
悉
由
司
法
院
制
定
，
例
外
於
各
級
法
院
、
行
政
法
院
或
公
務
員
懲
戒
委
員
會

有
必
要
時
就
各
該
審
判
有
關
之
業
務
，
自
行
制
定
有
關
規
則
後
，
送
司
法
院
核
備
後
施
行
。

司
法
院
於
制
定
或
核
備
之
際
，
非
僅
在
立
法
技
術
與
法
制
作
業
上
力
求
合
法
;
在
實
質
內
容

方
面
，
尤
嚴
守
其
為
指
導
、
提
示
、
闡
釋
與
輔
助
性
之
分
際
;
凡
須
以
正
式
立
法
行
之
者
，

均
已
完
成
函
送
立
法
院
備
查
之
程
序
，
當
未
損
及
立
法
院
為
我
國
最
高
立
法
機
關
之
地
位
，

於
怠
政
體
制
自
無
違
背
。

第
十
九
頁



(
四
)
從
事
實
上
之
需
要
論
司
法
院
有
無
制
定
行
政
命
令
或
內
規
之
權

法
律
之
表
現
全
民
意
志
，
在
實
際
作
用
上
，
同
時
也
是
表
現
了
政
策
，
因
而
國
會
在
制
定
法

律
的
時
候
，
也
就
同
時
制
定
了
國
家
的
政
策
。
國
家
或
社
會
對
於
法
律
或
政
策
之
要
求
，
最
重
要

的
是
能
夠
止
於
至
當
。
如
何
使
法
律
或
政
策
能
夠
滿
足
止
於
至
當
的
要
求
，
經
驗
證
明
最
有
效
的

辦
法
，
是
在
立
法
的
過
程
中
，
能
夠
使
與
各
別
法
律
或
政
策
直
接
有
關
之
個
人
或
單
位
或
政
府
機

關
，
獲
有
參
與
之
機
會
。

從
事
實
上
的
需
要
言
，
有
關
司
法
業
務
之
程
序
事
項
多
涉
及
高
度
之
專
業
技
術
性
，
若
使
其

必
一
一
送
請
立
法
院
之
立
法
始
得
為
規
範
，
將
難
兔
發
生
因
立
法
院
未
必
能
充
分
理
解
實
務
狀

況
，
致
有
無
從
因
應
實
際
需
求
之
虞
。
當
實
務
上
有
新
需
求
時
，
倘
認
為
非
等
待
立
法
院
立
法
制

定
或
修
正
法
令
即
不
得
有
何
作
為
，
將
因
而
導
致
司
法
運
作
滅
失
彈
性
。

依
據
前
述
憲
法
第
七
十
七
條
之
解
釋
，
司
法
院
既
為
國
家
最
高
司
法
機
關
，
理
應
為
規
則
制

定
權
之
主
體
。
尤
其
司
法
院
對
於
所
掌
事
項
的
利
弊
得
失
與
興
革
損
益
，
知
之
最
糙
，
且
為
避
兔

規
則
之
紊
亂
，
自
不
宜
委
由
下
級
法
院
為
規
則
制
定
權
之
主
體
，
而
應
由
司
法
院
制
定
為
最
妥

第
二
十
頁



通

固
然
，
於
賦
予
司
法
院
規
則
制
定
權
之
同
時
，
也
應
充
分
保
障
人
民
之
預
測
可
能
性
，
並
在

一
定
範
圍
內
，
保
留
民
意
代
表
機
關
之
修
正
、
補
訂
權
。
例
如
，
立
法
機
關
為
匡
正
不
合
民
意
之

法
庭
秩
序
規
則
，
得
制
定
法
律
予
以
廢
止
或
限
制
。

參
、
結
語

現
代
法
治
國
家
構
成
之
法
律
體
系
，
自
憲
法
以
降
，
而
法
律
而
命
令
，
階
層
分
明
，
因
成
一

嚴
謹
之
規
範
體
系
。
然
除
此
之
外
，
政
府
機
關
為
有
效
行
使
其
職
權
，
對
內
足
以
產
生
指
揮
監
督

之
機
能
，
並
使
執
行
之
效
果
確
實
圓
滿
，
在
尚
無
採
行
正
式
法
規
行
事
之
必
要
時
，
勢
必
訂
定
種

種
名
為
提
示
、
須
知
、
要
點
、
注
意
事
項
等
具
有
指
導
、
輔
助
性
之
規
定
，
俾
供
所
屬
機
關
遵

循
。
惟
此
類
所
謂
「
行
政
命
令
」
或
「
內
規
」
'
本
身
不
具
法
規
性
質
，
其
效
力
僅
及
於
各
該
機

關
與
人
員
，
如
若
對
外
發
生
一
定
之
作
用
或
效
果
，
尚
須
依
其
法
定
職
權
訂
為
法
規
或
作
成
處

分
，
否
則
不
足
以
拘
束
一
般
人
民
，
自
亦
不
發
生
因
侵
害
人
民
權
益
而
久
缺
救
濟
管
道
的
問
題
。

依
法
院
組
織
法
之
規
定
，
司
法
院
對
於
所
屬
各
級
法
院
具
有
行
政
監
督
權
，
對
於
被
監
督
人
員
，

第
二
十
一
頁



有
關
職
務
上
之
事
項
，
在
不
影
響
法
官
行
使
審
判
權
之
前
提
下
，
得
發
布
司
法
行
政
上
之
注
意
命

令
，
乃
屬
當
然
。

監
察
院
調
查
意
見
揭
舉
「
憲
法
為
最
高
原
則
及
立
法
優
位
主
義
」
之
理
念
，
以
及
強
調
「
在

現
代
民
主
國
家
中
，
凡
與
人
民
權
利
義
務
有
關
的
事
項
，
必
須
以
法
律
定
之
」
之
精
神
，
其
維
護

法
治
之
用
心
良
苦
，
自
應
贊
同
。
茲
司
法
院
所
制
定
之
各
項
行
政
規
章
，
經
分
析
比
較
，
均
條
提

示
參
考
性
質
，
非
僅
未
逾
法
律
規
定
範
園
，
甚
且
較
法
律
更
為
嚴
謹
，
重
視
人
權
之
用
心
尤
有
過

之
，
白
無
貶
低
人
權
之
可
能
。
則
各
項
行
政
規
章
本
身
，
並
未
違
反
憲
法
第
二
十
三
條
所
定
法
律

保
留
之
原
則
與
中
央
標
準
法
之
規
定
，
即
為
不
爭
之
事
實
。

司
法
院
為
最
高
司
法
機
關
，
以
維
護
法
治
為
職
志
，
對
於
有
關
規
定
之
訂
頒
'
均
符
合
法

制
，
已
如
前
述
。
為
確
立
司
法
威
信
，
今
後
修
正
或
訂
頒
行
政
規
章
時
，
仍
將
一
本
審
慎
嚴
謹
態

度
為
之
，
庶
幾
維
護
人
權
，
保
障
人
權
。

第
二
十
二
頁



封
事
訴
訟
法
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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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
割
草
色
品

J
W
丌
叫
聲
到
1

之
聲
請
者
，
應
命
提
出
保
證
書
很
丰
功
，
處
客
前
其
涉
樣
犯
罪
﹒
之

，
立
指
定
相
當
之
保
證
金
紋
。
情
節
典
身
分
及
家
庭
環
境
，
指

保
證
書
以
該
管
區
域
內
投
貫
之
定
指
當
之
保
營
企
綴
，
命
提
出

人
或
宙
間
銷
所
兵
者
晃
眼
，
益
為
由
該
管
區
成
舟
殷
實
之
人
或
商

記
載
保
密
金
額
泛
依
法
最
熱
之
錯
所
共
之
保
橙
害
。
如
聲
請
人

寧
肯
。
'
眉
頭
能
納
保
證
金

J乳
白
第
三
人

指
定
之
保
證
金
綴
，
如
聲
請
人
依
納
者
，
由
法
警
填
兵
報
告
書

扇
繳
納
采
許
由
第
三
人
絃
訥
者
(
格
式
略
)
?
超
法
官
批
准
後

，
免
提
出
保
證
書
。
，
由
書
記
官
閱
兵
絃
納
保
證
金

-
繳
納
保
詮
舍
，
得
許
以
有
價
證
通
知
單
(
格
式
略
)
交
由
法
警

券
代
之
。
替
﹒
同
學
請
人
邊
向
出
的
宣
鐵
鍋

許
可
停
止
羈
押
之
聲
請
者
，
得
，
荐
一
將
收
撐
第
二
聯
舟
卷
存
查

限
制
裁
告
之
位
居
。
前
項
兵
保
人
如
一
人
或
一
商
銷

第
一
百
十
五
徐
•• 

鶴
押
之
被
告
，
←
資
力
不
足
時
，
得
由
二
人
或
二

得
不
命
兵
保
昂
貴
付
於
得
為
其
一
商
鋪
為
之
。

M
Z

人
之
人
，
主
管
區
或
丘
吉
貴
付
者
，
底
，
訝
得
其
其
掃

其
他
適
當
之
人
，
停
止
暴
押
二
佐
人
或
該
管
畢
域
內
其
他
追
當

U
(餘
略
)
一
之
人
出
兵
賣
什
害
。

l
i
l
i
-
-
l
i
l
i
-
-

「

l
i
l
-
-
i
i
1
'

，

l

呻間可 i

A
們
積

a
u
u
n
&
R
V

一
、
姜
昆
科
劃
到
「
項
每
利

訴
法
(
第
-
一
百
十
一
僚
〉
所
定

「
指
定
相
當
之
保
話
全
按
」
一

詞
，
提
示
其
共
體
合
理
之
客
酌

倚
件
，
以
資
澆
花
而
防
車
﹒
恣
。

其
法
就
兵
保
手
續
作
福
克
提
定

，
以
又
提
示
其
保
不
以
一
人
成

一
商
銷
路
限
，
亦
在
椅
刻
訴
法

之
未
乏
與
使
民
，
正
所
以
保
障

人
樣
。

二
、
要
點
本
點
第
二
項
舔
針
對
刑

訴
法
(
第
一
百
十
五
條
)
所
定

，
福
充
肯
定
其
手
續
為
出
具
責

付
書
，
未
及
其
他
。
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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曰
:
﹒
訴
訟
法
(
m
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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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紛
Z
Z
n

立

i

叫
:
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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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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哥
哥
雪
明
自
到

2
2

頁
2
1

月
﹒
→
男
單
-
一

-
2
倒
針
對
語
言

J
I
Z

土

一
，
認
具
有
第
七
十
六
待
所
定
之
押
，
務
須
慎
重
將
事
，
非
確
有
一
條
挽
定
，
提
示
實
施
羈
押
時
，
務

一
情
形
者
，AK刊
必
要
時
得
羈
押
之
洞
訴
法
第
七
六
凶
臂
之
情
形
，
且
一
須
慎
重
為
之
，
不
得
漫
行
為
押
，

一
。
認
有
是
要
時
，
不
得
濃
行
義
﹒
押
差
就
刑
訴
法
第
七
十
六
倚
所
謂
「

一
第
一
百
二
十
A
m
-
-被
告
經
訊
問
後
，
有
各
上
述
之
情
形
典
必
要
，
犯
罪
嫌
疑
重
大
」
及
第
一
百
零
一

一
，
雖
有
第
七
十
六
徐
各
義
所
定
自
由
姆
先
行
訊
問
，
經
訊
問
後
，
徐
所
謂
「
拾
要
時
」
為
詞
，
加
以

一
情
形
之
一
而
無
羈
押
之
必
要
者
縱
有
向
法
第
一
。
一
條
之
情
形
胡
釋
，
其
用
意
均
在
尊
重
人
權
。

一
，
得
遠
命
兵
保
、
貴
付
來
限
制
啊
，
本
得
不
手
勢
押
，
迫
命
兵
保

一
位
是
。
其
有
第
一
百
十
四
條
各
、
安
付
或
限
制
往
是
，
至
第
七

一
義
所
定
情
形
﹒
之
一
者
，
非
有
不
六
待
所
謂
之
犯
罪
嫌
疑
重
大
者

一
得
兵
保
、
安
付J
A限
制
往
是
之
，
每
指
其
所
也
之
罪
確
有
重
大

一
情
形
，
不
得
羈
押
。
嫌
疑
而
言
，
與
案
情
重
大
不
同

第
七
十
六
條
(
詳
後
〉
。
第
一

A
U
-
-撩
所
謂
必
要
時
，

“
本
銀
抽
象
之
規
定
，
得
由
法
官

隨
案
認
定
，
尤
處
慎
重
考
查
，

不
得
藉
口
罪
嫌
重
大
，
還
行
各

持
。
(
洞
訴
法
七
、
一
川
、
一
。
一

們
U

!ei--! 

于

i
t
z
-
h
i
l
l

t
i
l
l
-
-
-
i
l
-
-

『l
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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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 

了
一
百
十
一
條
許
可
停
止
穿
一
第
二
十
志
(
;
五

ι
i
f
-
-
T

劃
i
E
T
-
-
r
:

一
之
聲
請
者
，
起
命
提
出
保
話
主
九
點
)
許
可
兵
保
而
停
止
義
一
條
、
第
一
百
十
五
鋒
所
定
，
吟
對
一

一
•.. 

(
己
見
前
列
)
一
押
，
固
應
指
定
保
證
金
棋
，
主
「
指
定
相
當
保
證
金
額
，
一
，
室
中
一

一
第
一
百
十
五
條

•• 

義
押
之
被
告
，
一
保
証
金
綴
須
審
酌
案
情
及
被
告
一
其
義
外
，
益
有
定
﹒
了
不
得
強
一

一
得
不
命
兵
保
而
責
付
A
F、
得
為
其
一
身
分
按
定
相
當
之
數
額
，
吟
聲
一
令
提
出
保
證
合
或
保
證
書
，
得
由
一

一
站
住
人
之
人
..•. 

(
己
見
一
請
人
或
第
三
人
廠
納
保
營
企
或
一
聲
詩
人
或
第
三
人
自
擇
之
;
于
一
一

一
前
列
)
一
有
價
橙
毒
者
外
，
應
依
法
命
其
一
切
實
採
行
責
付
或
限
制
住
居
方
式
一
一

一
第
一
百
十
六
條

•• 

最
押
之
故
告
，
一
提
出
保
橙
書
，
不
得
強
令
提
出
了
以
停
止
攝
押
﹒
二
-
一
、
兵
保
或
女

一
得
不
命
兵
保
而
限
制
其
往
是
，
一
保
詮
舍
。
於
聲
詩
人
或
第
三
人
一
付
，
應
由
法
院
說
自
接
定
。
凡
此

一
停
止
議
押
。
一
己
依
指
定
之
保
營
企
額
提
出
現
一
均
在

M
述
法
w需
要
義
，
防
止
漫
花

一
一
金
或
有
價
證
券
時
，
應
予
准
許

-
a明押
，
余
所
以
兵
保
障
人
權
。

一
，
不
得
強
令
提
出
保
詮
害
。
造
一

一
一
有
可
用
賣
什
或
限
制
往
是
之
方
一

一
一
-一
一
法
停
止
羈
押
者
，
亦
應
切
實
採
一

一
一
行
其
方
法
。
其
兵
保
或
實
付
之
一

一
一
人
是
否
適
當
，
應
當
各
該
命
為
一

一
一
兵
保
貴
付
或
限
制
在
是
之
法
說
一

一
親
自
接
定
。
(
刻
訴
法
一
一
一
一



i
j
j

」

第
三
十
項
低
針
對
刑
訴
法
第
一
百
卡
西
一

一
點
)
:
羈
押
之
被
告
'
，
如
其
倖
所
定
，
僅
就
需
押
投
告
如
未
聲
一

所
犯
最
重
本
封
鳥
一
年
以
下
有
一
請
者
，
亦
得
命
兵
保
賣
什
停
止
羈
一

期
徒
封
拘
役
或
專
科
罰
金
之
罪
一
押
，
加
以
精
充
提
示
，
亦
在
求
搏
精
一

者
，
或
懷
胎
五
月
以
上
、
或
生
一
﹒
押
之
慎
重
，
即
法
少
羈
押
，
尊
重
一

產
二
月
末
渴
者
、
成
現
罹
疾
病
人
權
。
一

非
保
外
治
療
藏
難
痊
是
者
，
如
一

短
兵
保
聲
請
停
止
義
押
聞
處
准
一

詐
，
其
未
聲
請
者
亦
得
命
兵
保
一

責
付
限
制
住
居
後
停
止
義
押
。
于

(
刑
訴
法
一
一
四
、
一
一
五
)
一

有
在
列
情
形
之
一
者
，
如
短
兵

保
聲
請
停
止
羈
押
，
不
得
駁
回

一
、
所
犯
最
重
本
剩
為
一
年
以

下
﹒
占
有
期
徒
娟
、
拘
役
或
字
一

科
罰
金
之
罪
。
一

二
、
娘
胎
五
月
以
上
或
生
產
後
一

二
月
未
渴
者
。
一

三
、
現
很
疾
病
，
非
保
外
治
薄
一

顯
難
痊
建
者
。
一

一
第
二
日
十
五
條
•• 

(
己
見
前
列
)
一

一
第
一
百
二
十
九
條
，
.
按
察
官
或
主
第
三
十
三
點
(
即
修
正
復
第
三
十
一
本
項
傑
針
對

•• 

一
、
刑
訴
法
第
一

一
事
說
自
搜
舍
時
，
得
不
用
搜
索
一
五
點
)
.
法
官
說
自
搜
索
時
，
一
百
二
十
九
鋒
所
定
，
重
申
息
表
明

一
票
，
但
愿
出
示
設
件
。
一
雖
得
不
用
搜
會
票
，
但
應
出
示
一
身
分
，
二
、
刑
訴
法
第
一
百
三
十

一
第
一
百
三
十
條
﹒
司
法
警
察
或
司
一
詮
件
，
以
表
明
其
身
分
。
又
法
一
條
所
定
，
而
特
!
提
示
對
其
逕
行
一

一
法
警
察
官
逮
捕
被
告
或
執
行
持
一
昆
主
司
法
警
察
、
司
法
警
察
一
搜
索
「
應
詳

L
原
昆
是
否
與

一
提
、
義
押
時
，
誰
各
搜
索
票
，
一
官
急
搜
索
票
而
造
行
實
越
投
-
賞
一
定
情
形
相
符
一
，
因
事
胡
人
權

-
i
l
叮
咚;
t
J
i
-
-
M
t

卜
一
者
，
應
詳
按
該
司
法
警
察
、
主
乏
其
慎
重
。



! \; v' 

7F- 一主 一一一一---一一一-1穿
一物理位對一 院四前 三 二 一索察之一 j
百存由宅於百 o ， 1、項 、 、 、住官一百 i
二在可成第二 時投犯有過周器周宅，真考三;
十時信其三十 內索罪事人進押 1t 或祟，十!

i 商品 2年他人二 , ，而賞者連年者讀其護司- I 

.倖限被處之條 豆.4情足。魂。被他索法條!
1.: '告所身: 報於形信 行 告處票誓; I 
投得或，體( 按執急鳥 犯 或所，察有!
索沒處以、第 察行迫有 或 執:得成左!
應食扣有物二 官復者人遂行逕司列!
守之押相件項 丈二。在搞拘行法情 i
咎。之音及) 法十 肉就提投警形 l

第
.4非、六三 三封條原法 j

r 扣有物點十 一訴第自誓:
世押招件)四 )法一是察;

tt 之當及:點 一項否官|

按勃逮住對( 二所與所!
渣件由宅於即 丸之封呈;
h 存.可或第修 、情訴報;
K 在信其三正 一形法進!
搜時為他人後 三相第行 i
巷，被處之第 O 符一搜!
持不告所身三 、。三食:

卡得去， '壁十 一(一之:

示法得百本
「第漫二項

自

是每一行十傢 - ! 
必育投二針

依二食條對
法十梭所. ! 

付五查定一

與條'._ , 
L一所;而刑

'之定二提訴 i 
!旨， 示法
.。而1f11 -，第



「
l
l
i
a
i
-
-
J
-
o
t
-
-
e
i
l
-
:
s
e
l
i
-
-
4

.. 
S.J.-4.!l14

,
iifjit--

一
響
，
益
是
注
意
受
搜
食
人
之
名
一
起
保
守
秘
密
，
並
注
意
受
搜
愛
一
種
。

一
譽
。
一
人
名
譽
，
如
未
妥
現
應
扣
押
之

一
一
百
二
十
五
僚•. 

經
搜
索
而
未
物
者
，
務
泌
依
法
付
典
記
載
此

一
吾
兒
處
扣
押
之
物
者
，
進
付
與
旨
之
發
明
書
與
受
搜
索
人
，
以

一
娃
明
書
A
K受
搜
索
人
。
資
設
明
。
(
刑
訴
法
一
二
二
、

一
一
二
白
、
一
二
五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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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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吾

函

受
文
者
.. 

司
法
院
秘
書
長

速
別•• 

特
急
件

密
等
及
解
密
條
件
﹒
.

發
文
日
期
.. 

中
華
民
國
八
十
七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三
日

發
文
字
號
﹒
﹒
法
U

檢
字
第
O
三
五
三
O
-
一
號

附
件.• 

如
主
旨

機
關
地
址•• 

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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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旨
•• 

檢
送
本
部
關
於
監
察
院
聲
請
大
法
官
解
釋
有
關
「
本
部
在
無
法
律
授
權
下
發
布
『
檢
察
機
關
辦
理

具
保
責
付
辦
法
』
等
與
人
民
訴
訟
權
利
或
人
權
有
關
之
行
政
命
令
或
內
規
，
有
違
憲
法
第
二
十
三

條
及
中
央
法
規
標
準
法
之
疑
義
」
乙
案
研
究
報
告
乙
案
，
復
請
春
一
照
。

說
明•• 

復
貴
秘
書
長
八
十
七
年
三
月
十
二
日

ω
秘
台
大
一
字
第

O
五
五
八
一
號
及
九
月
十
一
日

ω
秘
台

大
一
字
第
二

O
八
O
五
號
函
。

正
本•• 

司
法
院
秘
書
長

副
本•• 

本
部
法
規
委
員
會
、
秘
書
室
、
檢
察
司

鄭
義

、.

-



法
務
部
在
無
法
律
授
權
下
發
布
「
檢
察
機
關
辦
理
刑
事
被
告
真
保
責
付
辦
法
」
等
與
人
民
訴
訟
權
利
或
人
權
有
關
之

行
政
命
令
或
內
規
，
有
違
憲
法
第
二
十
三
條
及
中
央
法
規
標
準
法
之
疑
義
乙
案
研
究
報
告

八
十
七
年
十
二
月
十
七
日

主
戶
立
、
且
則
、
一
-
a

我
國
法
規
範
體
系
，
自
憲
法
以
降
，
為
法
律
，
而
命
令
，
各
有
位
階
，
上
下
相
銜
。
法
律
係
經
立
法
機
關
通
過
，

總
統
公
布
之
法
規
。
然
法
律
通
常
僅
就
一
般
性
的
事
務
作
概
括
而
原
則
性
之
規
定
，
其
涉
及
執
行
、
程
序
或
細
節

問
題
，
尚
需
有
輔
助
性
的
程
序
規
定
(
亦
即
行
政
規
章
)
，
包
括
中
央
法
規
標
準
法
第
三
條
所
定
之
「
法
規
命
令
」

及
內
部
作
業
規
定
、
之
「
內
規
」
等
具
體
而
細
緻
之
規
定
才
能
使
程
序
順
利
運
行
。
就
其
性
質
而
言
，
有
基
於
法
律

授
權
而
發
布
之
命
令
，
也
有
不
待
法
律
明
文
委
任
，
各
機
關
本
於
法
定
職
權
發
布
之
命
令
，
以
賢
、
遵
循
。
本
部
就

職
掌
業
務
所
訂
頒
之
行
政
現
章
林
林
總
總
，
為
推
動
法
治
，
健
全
法
制
，
自
八
十
四
年
三
月
鬧
起
至
八
十
五
年
六

月
底
止
，
本
部
對
主
管
之
行
政
規
章
進
行
全
盤
檢
討
，
其
中
大
多
數
與
檢
察
及
監
所
業
務
有
闕
，
約
占
本
部
行
政

規
章
總
數
之
百
分
之
五
十
八
，
經
放
討
予
以
廢
止
、
合
併
、
修
正
後
，
現
與
撿
察
及
監
所
業
務
有
關
之
行
政
規
章

約
占
百
分
、
之
三
十
七
，
並
已
消
除
其
可
能
違
憲
或
不
符
法
定
形
式
或
未
踐
行
法
定
程
序
等
情
形
。

貳
、
本
部
行
政
規
章
整
理
計
畫
一
及
成
效

一
、
說
明

本
部
為
落
實
推
動
後
裁
亂
時
期
法
制
建
設
，
及
本
刊
於
氏
、
五
、
法
治
、
民
生
、
前
瞻
四
大
原
則
，
研
議
法
制
建



設
具
體
方
向
，
據
以
對
法
律
、
命
令
等
不
同
層
次
的
規
範
'
作
深
入
而
適
切
之
檢
討
，
並
於
八
十
四
年
三
月

十
八
日
訂
頒
「
法
務
部
行
政
規
章
通
盤
檢
討
實
施
計
畫
」
(
請
參
附
件
一
)
，
按
討
簡
化
法
規
，
消
除
行
政

規
章
可
能
違
憲
、
違
法
或
逾
越
母
法
之
情
形
，
導
正
應
以
法
律
規
定
事
項
而
以
行
政
規
章
規
定
之
不
當
情
形
，

並
消
除
各
行
政
規
章
開
矛
盾
、
低
觸
或
重
放
分
歧
等
現
象
。
該
項
梭
討
工
作
於
八
十
三
年
初
次
第
展
閥
，
對

本
部
所
主
管
、
之
之
四
0

四
種
行
政
規
主
章
早
一
一
'
加
加
以
梭
討
，
包
括
以
中
央
法
規
標
準
法
第
三
條
所
定
名
稱
、
之
之
「
法

規
命
令
」
八
十
八
種
，
及
前
閉
「
法
規
命
令
」
以
外
、
之
之
「
內
規
」
(
內
部
作
業
規
、
定
定
)

檢
察
業
務
有
關
.
者
者
計
有
一
三
二
種
，
有
為
院
、
檢
雙
、
方
方
共
同
使
用
，
、
亦
亦
有
為
各
自
適
用
者
，
經
與
司
法
院
研

商
，
決
定
院
、
部
分
別
檢
討
，
同
時
進
行
。
因
涉
偵
查
及
執
行
業
務
，
為
有
效
執
行
檢
討
計
畫
，
由
本
部
撿

察
司
組
成
「
法
規
檢
討
小
組
」
'
並
商
請
最
高
法
院
梭
察
署
檢
察
官
二
名
及
台
灣
高
等
法
院
撿
察
署
梭
察
官

二
名
共
同
研
討
。
按
討
過
程
分
為
二
部
分
，
先
按
討
有
無
應
以
「
法
規
命
令
」
名
稱
而
以
「
內
規
」
名
稱
定

之
者
:
或
有
無
以
「
法
規
」
名
稱
規
定
而
未
送
立
法
院
備
查
者
。
其
次
，
再
就
規
定
內
容
展
開
實
質
梭
討
工

作
。
該
計
畫
已
於
八
十
五
年
六
月
執
行
完
畢
。

二
、
檢
討
結
果
及
處
理
情
形

經
撿
討
結
果
，
依
其
情
形
處
理
如
下

.. 

(
請
參
附
件
二
)

1
.

「
法
規
命
令
」
部
分•. 

(
1
)
以
是
否
經
法
律
授
權
為
準
，
在
八
十
八
種
法
規
中
，
屬
「
授
權
命
令
」
，
即
法
律
授
權
訂
定
之

法
規
者
，
包
括
「
司
法
官
退
養
金
給
與
辦
法
」
、
「
法
官
檢
察
官
互
調
辦
法
」
、
「
律
師
懲
戒

規
則
」
、
「
羈
押
法
施
行
細
則
」
、
「
法
務
部
處
務
規
程
」
等
，
計
五
十
三
種
。
其
屬
職
權
命



令
，
即
依
法
定
職
權
訂
定
之
法
規
者
，
包
括
「
檢
察
機
關
辦
理
刑
事
被
告
具
保
責
付
辦
法
」
、

「
律
師
登
錄
規
則
」
、
「
法
務
部
財
團
法
人
設
立
許
可
及
監
督
準
則
」
、
「
法
務
部
司
法
官
訓

練
所
處
務
規
程
」
等
，
計
三
十
五
種
。

法
規
命
令
未
送
立
法
院
審
查
者
，
有
「
法
務
部
少
年
輔
育
院
教
育
實
施
辦
法
」
、
「
少
年
輔
育

院
條
例
施
行
細
則
」
、
「
少
年
輔
育
院
學
生
接
見
規
則
」
、
「
拔
察
機
關
辦
理
刑
事
被
告
具
保

責
付
辦
法
」
等
三
十
種
法
規
o

究
其
原
因
，
乃
多
數
法
規
係
在
五
、
六
十
年
代
所
訂
定
，
可
能

當
時
之
法
制
作
業
程
序
未
嚴
格
要
求
所
致
。
對
於
這
些
法
規
，
本
部
已
於
梭
討
其
內
容
後
，
，
如

應
修
正
者
，
則
依
修
正
程
序
補
正
，
例
如

.. 

「
法
務
部
司
法
官
訓
練
所
司
法
官
訓
練
規
則
」
、

「
強
制
工
作
作
業
規
則
」
等
。
如
無
需
修
正
內
、
容
者
，
則
函
請
立
法
院
備
金
，
例
如

•. 

「
法
務

部
司
法
官
訓
練
所
處
務
規
程
」
、
「
保
安
處
分
處
所
戒
護
辦
法
」
等
。

應
以
「
法
規
命
令
」
名
稱
而
以
「
內
規
」
名
稱
規
定
者
，
則
修
正
其
名
稱
，
按
討
其
內
容
，
並

依
程
序
函
立
法
院
備
查
。

2
.

「
內
規
」
部
分•• 

本
部
函
頒
之
內
規
計
三
一
六
種
，
大
都
以
要
點
、
注
意
事
項
、
措
施
、
原
則
等
名
稱
稱
之
。
因
非
屬
中
央

法
規
標
準
法
第
三
一
條
所
指
具
有
法
規
性
質
之
命
令
，
依
同
法
第
七
條
規
定
，
無
須
送
立
法
院
備
查
。

3
.

梭
視
「
法
規
」
及
「
內
規
」
內
容
，
而
予
廢
止
、
合
併
或
修
正
o

(
1
)
行
政
規
章
因
違
法
或
與
法
律
低
觸
，
規
、
定
事
項
已
執
行
完
畢
，
另
定
有
新
要
點
、
新
注
意
事
項

可
替
代
或
因
其
他
情
形
無
保
留
之
必
要
者
，
則
檢
討
予
以
廢
止
或
停
止
適
用
。
例
如

.. 

「
撿
察

(2) (3) 

. 



機
關
辦
理
刑
事
被
告
具
保
責
付
辦
法
」
(
另
定
「
撿
察
機
關
辦
理
刑
事
被
告
具
保
責
付
要
點
」
)
、

「
監
所
人
員
任
用
陸
遷
準
則
」
o

同
一
事
項
或
類
似
之
事
項
有
數
種
規
定
，
可
以
通
則
性
之
規
定
規
範
者
，
則
按
討
予
以
合
併
o

行
政
規
章
因
違
憲
、
逾
越
母
法
、
低
觸
法
令
、
規
定
事
項
已
不
適
用
、
為
因
應
實
際
需
要
或
其

他
情
形
有
增
刪
、
修
正
之
必
要
者
，
則
按
討
予
以
修
正
。
惟
經
撿
討
結
果
，
本
部
主
管
之
行
政

規
章
均
未
有
違
憲
、
逾
越
母
法
或
與
相
關
法
令
狐
觸
之
現
象
。

三
、
撿
察
業
務
行
政
規
章
檢
討
結
果

撿
察
行
政
規
章
係
有
關
刑
事
偵
查
、
審
判
及
執
行
事
項
，
許
多
尚
與
法
院
有
關
述
，
由
司
法
院
與
本
部
共
同

訂
頒
「
注
意
事
項
」
、
「
注
意
要
點
」
等
內
規
，
而
為
院
、
按
雙
方
共
同
使
用
，
其
撿
討
工
作
極
為
繁
瑣

0

至
八
十
五
年
六
月
底
止
，
已
完
成
撿
察
業
務
行
政
規
章
之
梭
討
，
計
廢
(
停
)
止
五
十
一
種
，
修
正
十
六
種
，

新
訂
三
一
種
，
仍
有
行
政
規
章
八
十
四
種
o

(2) (3) 

參
、
「
撿
察
機
關
辦
理
刑
事
被
告
具
保
責
付
辦
法
」
等
法
規
或
內
規
，
有
無
違
反
憲
法
第
二
十
三
條
及
中
央
法
規
標

準
法一、

憲
法
第
二
十
三
條
法
律
保
留
原
則

所
謂
人
氏
之
權
利
義
務
事
項
應
以
法
律
定
之
者
，
係
指
有
關
人
民
權
利
之
取
得
、
喪
失
、
變
吏
，
以
及
義
務

之
課
予
或
免
除
等
事
宜
而
言
。
本
部
所
訂
頒
、
之
行
政
規
章
，
對
人
民
之
上
開
事
項
不
發
生
影
響
，
且
不
拘
束

一
般
人
民
，
故
無
違
法
律
保
留
原
則
。
參
照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釋
字
第
二
五
三
號
，
亦
肯
認
司
法
院
發
布
之
「
辦

四



理
強
制
執
行
事
件
應
行
注
意
事
項
」

應
無
疑
義
。

二
、
是
否
侵
害
立
法
權

按
行
政
規
章
規
定
之
內
涵
多
係
根
據
刑
事
訴
訟
法
及
其
他
相
關
法
律
所
作
之
闡
明
、
補
充
、
提
示
規
定
，
或

是
資
料
彙
整
。
例
如

.. 

「
檢
察
機
關
辦
理
刑
事
訴
訟
案
件
應
行
注
意
事
項
」
於
梭
討
時
，
即
已
逐
條
引
用
母

法
依
據
以
供
查
索
，
並
於
八
十
五
年
二
月
二
日
修
正
實
施
。
經
本
部
撿
視
後
，
尚
無
應
以
「
法
規
命
令
」
定

之
而
以
「
內
規
」
訂
定
者
。
至
於
「
國
家
機
密
保
護
辦
法
」
則
擬
提
升
位
階
制
定
法
律
後
發
止
，
無
以
命
令

代
替
法
律
之
情
形

o

又
如.• 

「
梭
察
機
關
辦
理
刑
事
被
告
具
保
責
付
要
點
」
係
提
示
合
理
之
客
的
條
件
，
就

具
保
手
續
、
使
民
措
施
及
人
權
保
障
作
補
充
規
、
定
，
其
餘
，
如

•. 

「
辦
案
期
限
規
則
」
、
「
證
人
、
鑑
定
人
日

費
、
旅
費
、
鑑
定
費
支
給
要
點
」
、
「
檢
察
機
關
辦
理
通
緝
案
件
應
行
注
意
事
項
」
等
規
定
多
屬
內
部
作
業

程
序
事
務
性
之
規
定
，
並
無
逾
越
規
範
體
系
而
侵
犯
立
法
權
。

三
、
是
否
侵
害
司
法
權

1
.

按
梭
察
官
是
司
法
、
官
，
已
經
司
法
院
大
法
官
釋
字
第
三
九
二
號
釋
明
在
案
，
檢
察
權
之
作
用
亦
屬
司
法
權

之
一
環
，
所
謂
「
司
法
獨
立
」
係
獨
立
於
行
政
權
之
外
，
係
排
除
政
治
勢
力
或
其
他
力
量
對
檢
察
官
行
使

職
權
不
當
的
壓
迫
干
涉
。
撿
察
機
關
職
掌
之
刑
事
偵
查
及
執
行
業
務
，
及
審
判
中
參
與
法
庭
活
動
，
在
尊

重
其
個
案
性
、
客
觀
性
及
中
立
性
外
，
仍
宣
注
意
有
一
體
性
及
安
定
性
。

2
.

法
務
部
對
各
級
法
院
梭
察
署
有
行
政
監
督
權
，
上
級
檢
察
機
關
對
下
級
撿
察
機
關
亦
有
指
揮
監
督
權
。
對

於
法
律
未
授
權
而
與
職
務
有
關
之
事
項
，
得
發
布
與
刑
事
偵
查
與
執
行
有
關
之
輔
助
性
質
、
之
命
令
。
法
務

，
對
於
司
法
行
政
機
關
有
權
發
布
此
注
意
要
點
或
其
他
名
稱
之
內
規
，

五



i部
所
訂
頒
之
行
政
規
章
，
均
係
就
按
察
機
關
業
務
為
通
案
性
的
規
、
定
、
提
示
，
未
有
具
體
指
示
或
表
達
法

律
意
見
，
並
無
侵
害
司
法
權
之
獨
立
行
使
。

四
、
人
權
保
障

本
部
撿
討
行
政
規
章
時
除
嚴
守
「
法
律
保
留
」
原
則
外
，
對
於
程
序
中
涉
及
人
民
、
訴
訟
權
利
或
人
權
之
事
項
，

無
不
嚴
格
規
範
，
以
防
專
恣
o

例
如

.• 

「
梭
察
機
關
辦
理
刑
事
訴
訟
案
件
應
行
注
意
事
項
」
即
係
將
重
要
判

解
及
法
條
內
、
容
要
己
豆
葉
集
而
成
，
本
身
未
作
創
設
規
定
，
乃
促
使
按
察
官
注
意
，
避
免
疏
失
，
以
重
人
權
。

其
規
定
較
法
律
更
嚴
謹
，
足
見
重
視
人
權
之
用
心
。

五
、
救
濟
管
道

1
.
憲
法
第
一
百
七
十
二
條
規
定.• 

「
命
令
與
憲
法
或
法
律
低
觸
者
無
效
」
，
該
抵
觸
之
命
令
法
院
得
逕
認
為

無
效
，
不
予
適
用
。
本
部
對
於
行
政
規
章
，
亦
配
合
法
令
修
正
及
實
務
運
作
與
反
映
，
經
常
撿
討
修
正
其

內
容
，
使
更
趨
週
廷
。

2
.
本
部
主
管
之
行
政
規
章
雖
不
直
接
拘
束
人
民
，
但
就
該
規
定
於
發
布
實
施
時
，
多
刊
登
公
報
，
故
一
般
大

眾
對
其
內
容
、
亦
可
得
知
。
將
來
配
合
行
政
程
序
法
(
該
草
案
現
於
立
法
院
審
議
中
)
之
制
定
實
施
，
有
關

法
規
命
令
及
行
政
規
章
之
制
定
過
程
，
、
亦
須
踐
行
公
告
程
序
，
提
供
社
會
大
眾
表
達
意
見
之
機
會
等
透
明

化
措
施
。

肆
、
結
語

本
部
通
盤
撿
討
行
政
規
章
之
結
果
，
除
有
三
十
種
法
規
命
令
未
送
立
法
院
備
查
，
經
撿
討
後
已
分
別
補
正
或
修
正

可-'

/\ 



後
依
程
序
送
立
法
院
備
金
，
及
將
「
國
家
機
、
密
保
護
辦
法
」
提
升
位
階
制
定
法
律
後
廢
止
外
，
其
餘
尚
無
不
符
法

制
之
處
，
、
亦
未
有
違
憲
、
逾
越
母
法
或
與
相
關
法
令
低
觸
之
現
象
。
本
部
自
當
持
續
檢
討
現
行
之
行
政
規
章
及
妥

適
訂
定
新
規
章
，
非
僅
在
立
法
技
術
及
法
制
作
業
上
力
求
符
合
規
定
，
在
實
質
內
容
上
尤
應
審
慎
嚴
謹
，
確
實
遵

守
法
律
保
留
原
則
，
期
能
維
護
當
事
人
權
益
。
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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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
核
定

~
、
計
畫
依
接
•• 

一
'
了
‘
此

4
8

修
正

依
八
十
四
年
三
月
二
日
本
部
第
五
九
三
次
部
發
會
報
部
長
指
示
事
項
辦
理
。

二
、
整
理
範
圈
.. 

H

本
部
主
管
之
行
政
規
章
。

口
前
項
所
指
之
「
行
政
規
章
」
包
含
中
央
法
規
標
準
法
第
三
條
所
定
名
稱
之
「
法
規
」

(
即
規
程
、
規
則
、
細
則
、
辦
法
、
綱
要
、
標
準
或
準
則
)
及
其
他
「
內
部
作
業
規
定

」
(
以
下
簡
稱
「
內
規
」
，
如
要
點
、
須
知
，
注
意
事
項
等
)
。

三
、
整
理
目
標•. 

為
推
動
法
治
建
設
，
將
相
關
行
政
規
章
予
以
檢
討
，
使
達
到
下
列
目
標
.. 

H

消
除
行
政
規
章
可
能
違
憲
、
違
法
或
逾
越
母
法
之
情
形
。

口
導
正
應
以
法
律
規
定
事
項
而
以
行
政
規
章
規
定
之
不
當
情
形

0

日
消
除
各
行
政
規
章
間
矛
盾
、
但
觸
、
重
複
或
分
歧
情
形
。

個
修
正
行
政
規
章
使
符
法
定
形
式
，
並
完
成
法
定
程
序
。

因
簡
化
行
政
規
章
使
其
切
合
社
會
需
要
並
使
民
眾
易
懂
易
行
。

四
、
整
理
之
方
法
•• 

本
部
所
屬
各
機
關
、
單
位
，
應
就
其
主
管
行
政
規
章
，
依
前
揭
目
標
，

本
左
列
原
則
作
通
盤
檢
討

.. 

川
們
應
以
「
法
規
」
名
稱
而
以
「
內
規
」
名
稱
規
定
者
，
應
速
修
正
其
名
稱
，
檢
討
其
內

容
，
並
依
程
序
函
送
立
法
院
備
查
。

口
己
以
「
法
規
」
名
稱
規
定
，
而
未
送
立
法
院
備
查
者
，
應
於
檢
討
其
內
容
後
，
依
程

序
函
送
立
法
院
備
查

0

日
行
政
規
章
有
左
列
情
形
之
一
者
，
應
即
辦
理
廢
止.. 

L

行
政
規
章
違
憲
或
與
法
律
抵
觸
者
。

的
偉
(

@ 



2

行
政
規
章
因
母
法
或
有
關
法
規
業
經
廢
止
或
修
正
，
致
失
其
依
據
，
無
保
留
必
要

者
。

1

行
政
規
章
已
不
適
用
或
補
充
修
訂
母
法
或
相
關
法
規
即
資
逍
用
，
已
無
保
留
必
要

者
。

4

應
以
法
律
規
定
事
項
而
以
行
政
規
章
方
式
規
定
者
。

F
a

行
政
規
章
規
定
之
事
項
可
以
一
般
行
政
命
令
替
代
或
已
有
新
法
規
可
資
適
用
，
而

舊
行
政
規
章
無
保
留
必
要
者
。

已
行
政
規
章
規
定
之
事
項
已
執
行
完
畢
，
或
因
情
事
變
遷
，
無
繼
續
施
行
必
要
者
o

t

完
全
不
合
時
代
需
要
、
不
使
民
或
阻
礙
革
新
者
。

&
行
政
規
章
規
定
之
作
法
窒
礙
難
行
而
無
繼
續
施
行
之
必
要
者

o

a

其
他
情
形
無
保
留
之
必
要
者
。

個
行
政
規
章
有
左
列
情
形
之
一
者
，
應
即
予
以
合
併
•• 

L

就
同
一
一
事
項
有
數
種
行
政
規
章
規
定
者
。

2

就
性
質
相
同
或
類
似
之
事
項
定
有
數
種
行
政
規
章
，
可
併
成
一
個
行
政
規
章
者

o

a

可
以
通
則
性
之
行
政
規
章
替
代
，
無
分
別
制
定
數
種
行
政
規
章
之
必
要
者
。

4

有
其
數
種
行
政
規
章
可
以
合
併
之
情
形
者
。

倒
行
政
規
章
有
左
列
情
形
之
一
者
，
應
即
予
以
修
正
…

1

行
政
規
章
部
分
條
文
違
憲
、
逾
越
母
法
、
抵
觸
法
律
應
予
修
正
者
。

2

同
一
行
政
規
章
內
容
前
後
重
複
矛
盾
者
。

a

數
種
行
政
規
章
相
互
抵
觸
者
。

4

行
政
規
章
規
定
事
項
部
分
已
不
適
用
，
不
合
時
代
要
求
、
不
便
民
或
阻
擬
革
新
者

O

F
a

基
於
政
策
或
實
際
需
要
，
或
因
有
關
行
政
規
章
修
正
或
廢
止
，
其
規
定
事
項
有
增

、
刪
、
修
?
之
必
要
者
。

@ 



F
a

行
政
規
章
規
定
之
主
管
機
關
或
執
行
機
關
已

起
弓
之
志
一
至
于

1

行
政
規
章
規
定
之
作
法
窒
礙
繁
瑣
，
應
予
簡
化
者
。

8

其
他
情
形
有
予
修
正
必
要
者
。

豆
、
整
理
步
驟
及
期
限
•• 

八
鬥
第
一
階
段
•• 

l

作
法
.. 

由
各
單
位
立
即
指
派
專
責
人
員
，
清
查
主
管
之
行
政
規
章
是
否
符
合
法
定

形
式
，
已
否
送
立
法
院
備
查
，
並
就
未
符
合
法
定
形
式
者
，
檢
討
有
無
修

正
使
之
符
合
法
定
形
式
之
必
要
，
完
成
劫
步
統
計
。

2

時
限
.. 

於
本
側
年
三
月
十
六
日
前
完
成
。

口
第
二
階
段

•. 

l

作
法
.• 

@
自
主
管
單
位
就
其
主
管
之
行
政
規
章
，
全
面
性
逐
條
審
查
其
有
無
違
憲
，
有
無

逾
越
母
法
規
定
，
及
與
相
關
法
律
有
無
抵
觸
。

@
由
主
管
單
位
就
其
主
管
之
行
政
規
章
一
一
加
以
檢
查
，
有
無
應
以
法
律
規
定
者

，
以
及
有
無
應
以
「
法
規
」
名
稱
而
不
應
以
「
內
規
」
名
稱
者
。

@
由
主
管
單
位
就
其
主
管
之
行
政
規
章
加
以
檢
視
，
是
否
應
予
慶
止
。

@
其
他
原
因
之
修
正
。

@
主
管
單
位
發
現
有
右
述
情
形
之
一
而
無
疑
義
者
，
應
即
辦
理
修
正
、
廢
止
工
作

2

時
限
.• 

於
本
制
年
五
月
底
完
成
。

臼
第
三
階
段

.. 

7) 

-



l
作
法
組
成
棋
迷
規
審
查
小
組
」
仆
就
主
動
別
扭
梭
討
後
認
有
疑
義
立
自

以
審
核
，
作
如
下
之
處
置
(
審
核
結
論
).. 

'
。
審
核
後
，
認
為
有
應
予
廢
止
者
，
剋
期
辦
理
。

@
如
認
為
有
違
憲
法
之
規
定
、
有
逾
越
母
法
或
與
其
他
法
律
抵
觸
者
，
立
即
予
以

慶
止
或
修
正
。

@
如
認
為
應
改
以
法
律
規
定
，
或
「
內
規
」
應
改
為
「
法
規
」
者
者
，
即
請
依
程

序
辦
理
。

@
其
他
原
因
修
正
，
依
一
般
法
制
作
業
程
序
辦
理
。

2

時
限
.. 

@
審
核
結
論
@
'
於
八
十
四
年
六
月
底
完
成
。

@
審
核
結
論
@
'
於
八
十
四
年
年
底
前
完
成
。

@
審
核
結
論
@
、
@
'
配
合
行
政
院
法
規
整
理
年
度
計
畫
，
在
八
十
五
年
度
(
八

十
四
年
七
月
至
八
十
五
年
六
月
)
完
成
。

四
如
法
案
因
須
與
其
他
院
、
部
、
會
(
本
部
所
屬
機
關
、
單
位
除
外
)
協
商
，
而
未
能
於

前
述
時
限
內
完
成
者
，
應
敘
明
理
由
，
報
請
部
長
核
定
後
展
延
。
核
定
展
延
日
期
，

請
副
知
參
事
室
。

六
、
有
關
規
定
事
項•. 

U
U本
計
畫
未
規
定
事
項
，
仍
依
「
行
政
機
關
法
制
作
業
應
注
意
事
項
」
之
規
定
辦
理
。

臼
本
計
畫
由
參
事
室
列
管
，
行
政
作
業
由
各
業
務
單
位
辦
理
。

臼
各
單
位
應
指
定
一
人
為
業
務
連
絡
人
，
負
責
法
規
檢
討
修
正
有
關
連
絡
事
項
。

有
考
核
.. 

依
工
作
成
效
及
成
績
優
劣
依
法
予
以
獎
懲

o

代
‘
永TU計
在
一
卒
義
建
雀
"
施
行
J
何
立
命
的
﹒

@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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